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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概 述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

通知》（国发〔2017〕5 号）精神，更好适应新时期利用外资工作面

临的新形势、新要求，围绕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积极引

进外资，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，进一步提高山东省

利用外资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，山东省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7 月 16

日下发了《关于新时期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，于 2020 年

1 月 24 日下发了《关于印发山东省进一步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政策措

施的通知》，对新时代外资外贸工作提出明确的发展意见。 

济宁市为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外贸环境，稳定外贸增长、优化外

贸结构，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，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关于高质量双招双

引的战略部署，坚定不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，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，

提高利用外资水平，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济宁市政府出台了《关

于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、《关于积极利用外资的若干措

施》（济政字〔2019〕52 号）。文件明确了奖励期为三年（2019 年

至 2021 年）的奖励政策，有效促进外贸和外资高质量发展。 

2020 年，济宁市商务局会同财政局印发了《关于做好 2019 年度

外经贸发展政策兑现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济商务字〔2020〕6 号）、

《关于兑现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期内进口防疫物资贴息政

策的通知》（济商务字〔2020〕14 号），分别对中小企业开拓国际

市场等 12 个外经贸发展政策项目及 1 个进口防疫物资贴息项目，计

13 个项目组织申报，具体包括济宁市 14 个县市区 1027 个 2019 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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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经贸发展项目和 1 个 2020 年度进口防疫物资贴息项目。 

2020 年，济宁市商务局按照《关于积极利用外资的若干措施》

政策要求，参照省内其他地市鼓励引进外资的做法和带来的显著成效，

结合济宁市利用外资的现状与差异程度，制定了具体的引进外资的奖

励办法，对外资出资方式为现金投资、利润再投资、无形资产投资的

外资企业实际到资进行奖励。 

二、评价结论 

运用由项目组设计并经相关部门确认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

准，通过数据采集、现场核查及访谈，对山东省济宁市 2020 年外经

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进行客观评价，最终评分结果为 90.50 分，

绩效评级为“优”。指标内容及得分见表 1。 

表 1.项目绩效评分汇总表 

指 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

权 重 分 10 25 35 30 100 

得 分 7.5 21 35 27 90.50 

得分率 75% 84% 100% 90% 90.50% 

三、项目存在问题 

（一）政策规范方面 

1.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、指标设置不明确 

济宁市商务局绩效目标申报确定的外贸进出口增长率 3%、对外

实际投资金额 10 亿元、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 5%，而实际完成情

况分别是外贸进出口增长率 18.3%、对外实际投资金额 66 亿元、机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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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 30.10%。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不相符，悬殊

较大。绩效指标设置过于简单、指标数量较少，不能完整反映专项资

金的绩效目标。个别指标定义不准确无法评价。指标值设置不科学，

与指标不匹配。 

2.资金预算编制未经科学论证 

本项目未有提供预算编制测算的资料，兑现折扣依据不明确。第

三方山东新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济宁分所鲁新华济审核字〔2020〕

第 1 号《评审报告》评审，济宁市 2020 年市级外经贸专项应补助资

金为 16418.44 万元，预算资金 3752.22 万元，预算确定的资金量与工

作任务不匹配。 

（二）资金管理方面 

本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《商务政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但未制

定针对济宁市 2020 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。 

（三）项目管理方面 

1.无完善的过程监控和后续核查 

没有对企业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过程监控；没有对资金使用企

业使用奖补资金后的存续性进行核查。通过大数据查询，发现济宁市

金然贸易有限公司、山东赛瓦特动力设备有限公司、济宁宝琳玻璃制

品有限公司、济宁市启拓机械有限公司、济宁凯欣贸易有限公司已注

销或者迁出，其中济宁凯欣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8 日成立，

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注销。 

2.档案管理措施不健全 

档案没有按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及时归档，通过问询和实地查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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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报材料存放在第三方机构。 

（四）项目产出效益 

1.项目社会效益指标完成不足 

2019 年，济宁市新增城镇就业 7.11 万人；2020 年，济宁市新增

城镇就业 6.99 万人。促就业稳定作用一般。 

2.项目可持续性指标完成不足 

外资及外经贸专项资金奖补政策设定及时、执行有效，区域外经

贸发展政策有一定程度的保障但不明显。预算资金没有达到政策比例

致使实施单位济宁市商务局采取“先分后限”的方式分配。 

四、相关建议 

（一）业务主管单位 

1.增强政策制定针对性和延续性。建议在政策的制定时，增强针

对性，设置支持条件，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效益，达到更好的实施效

果。通过评价看，该项政策绩效明显，建议增强政策的延续性，保证

企业的发展信心。 

2.加强制度建设和档案管理。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规范做好项

目管理，项目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，从组织实施、资金拨付、资金预

算和执行、招投标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、业务管理制度、档案管理制

度等项目的全过程完善制度，收集档案，做到关键环节留痕留档，便

于项目的顺利执行和实施，也有利于各类监督检查主体的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项目实施单位 

1.规范绩效目标填报和完善目标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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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单位在编制经费预算时，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

指标，项目产出和效益指标需要根据工作任务和具体要求，结合本项

目的工作实际、过往成绩以及相关标准等设定，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

指标值予以体现。 

2.建立资金使用效益反馈获取机制。 

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应制定完善的跟踪协调、监督调度、信

息沟通、数据获取机制，逐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建立专项资金管理

信息系统，确保及时掌握专项资金使用产出和效果，实时做好外经贸

企业和外资企业经营发展的营业收入数据、利润数据、就业信息数据

等的数据获取和统计。建立资金使用全过程管理，及时分析资金使用

问题，确立资金管理长效机制。 


